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

第275号提案的答复

李显林委员：
您提出的《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整治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您提出的“交警部门应该科学合理规划校园周边交通线路”等建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非常重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实施方案》，力求通过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有效改善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确保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防止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解决学生上学、放学高峰期交通堵塞的突出问题，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针对中心城区学校路段家长接送孩子的停车问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主动邀请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负责人召开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协商会，与辖区各学校领导、市、区教育局领导根据各学校实际情况，对学校周边临时停车问题进行深入磋商，确定了学校周边临时停车时段和路段，并已对全社会进行公告。同时，交警直属大队各中队紧密联系辖区学校，按属地原则，将校园周边道路秩序维护工作纳入日常警务安排，安排专人坚守护学岗，按学校实际上、下学时间提前20分钟就位。针对上、下学期间，校园周边路段人、车流量剧增的问题，安排警力加强巡逻管控，清理违规停放车辆，及时开展疏堵保畅，确保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平稳，家长、师生顺利安全通行。
二、您提出的“交警部门应该增设摄像头，严格执法，用法律法规来教育家长”等建议，近年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坚持每学期开学前一周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基本情况，如人行横道标志、限速标志、学校警告标志、交通安全警示标志牌、减速带、停车线等交通安全设施标志是否齐全开展排查，对学校路段缺失的标志标牌进行更新、增设，对排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或校园周边斑马线附近，设置太阳能爆闪灯警示车辆减速慢行，提醒主动礼让斑马线，完善道路中央隔离护栏，规范行人过马路行为。同时持续关注校园周边的实际情况，逐步完善交通设施，最大限度地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今年上半年，玉溪市中心城区共处罚车辆不礼让行人7271车次，行人违法行为被处罚209人次。
三、您提出的“知法才能守法，提高交通参与者素质”等建议，交通安全宣传一直是交警部门的重中之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坚持新学期开学前做好安全提示发布工作，依托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手机短信平台、“双微”平台，认真做好入学前安全提示。及时播报、发布交通安全警示和路况提示信息，提醒广大家长出行前及时了解路况，选择安全通畅道路出行。每次开学前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均会组织制作学校周边交通出行提示，通过网站、微信、QQ群等媒介向社会、学校、家长发送；印制《校园周边交通安全告家长书》，让家长进行签字确认，告知家长道路施工情况、停车时段、停放标准，规范接送行为。同时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上交通安全课、发放宣传材料、播放典型交通事故案例视频，摆放宣传展板等方式宣传交通违法带来的危害性，教育广大学生及幼儿不要乘坐超员、超速、“带病”车辆以及三轮摩托车、老年代步车等车辆上下学。
同时，市县两级教育体育局也配合交警部门开展宣传工作。一是通过校园交通广播台、交通安全示范学校、交警队警务开放日等宣传教育活动，对接送学生的车辆驾驶人进行登记，集中开展安全驾驶培训和警示教育；二是运用市教育体育局编写的《安全教育绘本》，将交通安全知识引入安全课程；三是春季学期发放《致全市学生家长一封信》、举办家长学校，将交通安全宣传延伸至学生家长或其他监护人，提高学生家长群体的安全意识；四是加强交通安全劝导工作，学校值周领导、教师对家长违法超员接送学生等行为进行及时劝导、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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